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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马来西亚做生意 

 

几个令人振奋的发展已在马来西亚的企业界成形，包括一些领域的开放。这些开放措施旨在吸引更
多的外国商人来马来西亚市场探寻更多商机。为了支持企业蓬勃发展，阿兹米律师事务所在此提供
其对于在马来西亚经商的实际见解。 
 
业务模式 

 

自二零零九年三月十日， 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发布有限合伙业务法令草案。该法令草案是混合业
务模式， 拥有有限公司优势， 也有分开的法律个体， 同时也享有传统合伙业务的经营弹性。 
 
至今， 马来西亚只有三种经营模式，即独资经营，合伙业务及公司。对于那些喜欢小投资的外国
企业，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是选择。根据自己的具体目标，外商通常倾向于采用以下经营模式。 
 
(一) 公司 
 

外货公司可在马来西亚设立其全资附属公司。和其他国家相似，我国政府也施加股权限制于一些涉
及国家安全的工业。 

 

按照公司法，马来西亚公司必须和大马公司委员会注册。公司责任可以是有限股份公司或担保。 

 

“Sdn Bhd”是‘私人有限公司’的缩写，而‘Bhd’则是指马来西亚的‘公共有限公司’。有些公共有限公司
也是大马上市公司。 

 

对于私人有限公司，最低法定资本是马币十万令吉。而最低缴足资本是马币二令吉，因为必须有至
少两个股东。随后，股权结构可被修改成全资子公司。另外，私人有限公司 也必须有至少两名常
驻董事。 

 

由于过程很简单，如果一切文件所需都齐全，成立一家私人有限公司一般只需三到七天。得到公司
注册证后，公司就可发展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马来西亚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如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成立公司，大马公司委员会将减少高达十到十五巴仙的注册费。 

 
 
 
 
 
 

（二）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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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在大马成立公司的外商公司认可通过设立业务分支机构在马来西亚经营生意。只要注册为一
家外国分公司，并提交一些文件于大马公司委员会，业务分支机构就能成立。 

 

业务分支机构必须实际存在，并且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开放经营业务。 

 

公司法规定某些交易是不能构成‘经营业务’。因此，这些不构成‘经营业务’的交易不能被列入业务分
支机构的业务。 

 

不构成‘经营业务’的交易包括：通过马来西亚独立承包商销售、一次性或在三十一天内完成的不经
常交易、持有任何资产 （注：外国企业是被允许拥有资产，包括不动产）、临时进口展览货物等
等。 
 

设立分公司的优势是：停止营业程序较简单。只需交给大马公司委员会一封停业通知，分公司就能
结束营业。相反的，子公司不得不进行复杂的清盘过程。然而，这种优势必须权衡于子公司具有分
开的法律个体。外国公司必须为马来西亚分公司所有债务负责。 
 
（三） 代表办公室 
 
外国公司的另一项选择是在马来西亚设立代表办公室。 
 
代表办公室不能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它只能提供商机于外国总部。 
 
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一个促进及协调工业发展的主要政府机关，提供了指导方针，严格限制代表
办公室的市场营销活动、研究和协调。外国公司代表办公室禁推导收入、贸易和仓储。外国公司代
表办公室在大多情况下须与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注册。 
 
经营业务：具体部门管理机构 
 
在此之前，政府在新经济政策下设立外资委员会。任何提议收购马来西亚成立的公司或其业务必需
经过外资委员会的批准。 
 
在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一日，收购、和并合接管指南已被废除。这并不意味不在有任何股权的条件
与规定。某些领域的监管机构仍可规定股权条件。 
 
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EPU）最近发出的物业收购指南规定外资控股公司欲收购值马币二十万令吉
的非住宅物业必须符合一些实收资本条件，也必须拥有至少三十巴仙的土著股权。此类收购可直接
或间接，除非获得赦免，经济策划单位的批准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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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策划单位，其他行业或领域的监管机构仍然有权附加条件（例如规定股权限制等）。 
 
（1）制造业 
 
任何公司从事生产活动，拥有马币两百五十万令吉的股东资金，或聘请七十五或以上的权职受薪员
工，必须向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申请工业执照。 
 
‘生产活动’是指制造、改造、混合、装饰、精加工或处理或修改任何物品以期使用、销售、运输、
传递或处置，也包括零部件和船舶修理，但不包括与零售或贸易有关的任何活动。 
 
（2）银行、金融及保险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是银行、金融和保险的主要监管机构。一些国家规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下的交易
需获得国家银行的核准。国家银行最近成了审查有关金融服务业签证的机构。 
 
马来西亚回教金融中心欢迎外国金融机构利用马来西亚作为回教金融活动的平台。参与马来西亚国
家银行倡议的外国金融机构将获得各种奖励，其中包括税收优惠和给予外币业务执照。 
 
（3）证券 
 
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监督证券交易，单位信托基金管理，兼并和收购等。一些交易是需要证券委员
会的咨询或批准。 
 
证券委员会有权执法调查，也有起诉的权力。证券委员会也是审查证券业有关签证的机构。 
 
除了证券委员会，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也有权规定规则与条例。虽然三十巴仙土著股权规定已废
除，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仍可通过其规则和条例规定上市公司配发二十五巴仙公众持股的一半于土
著。 
 
（4）能源、石油和天然气 
 
国家石油有限公司（PETRONAS）拥有天然气和石油的专用权。那些有意参与石油和天然气的上
游分部业务的公司必需与国家石油有限公司签合作协议。 
 
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下游分布业务，尤其电力和天然气供应，的有关监管机构是马来西亚能源委员
会。能源委员会主要监管范围包括税监测和技术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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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技术和电信 
 
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是信息技术、电信和邮政业的主要监管机构。它主要监管范围包括防
止垄断、技术规格延伸、监管多媒体和通讯内容。 
 
欢迎外商申请多媒体超级走廊地位。超级走廊地位是马来西亚政府赋予为致力发展全球信息与通信
技术的公司的一项奖励。拥有多媒体超级走廊地位的公司可享有财政以及非财政的奖励,其中包括
一百巴仙投资税收优惠，研究与发展基金项目等等。 

 执行合同：法律和法院管辖权的选择  

 马来西亚法律允许合同自由。   

缔约各方可以自由地相互商定该合同的法律管辖。他们还可以决定哪个国家的法院将审理合同纠
纷。  

然而，马来西亚法院可拒绝管辖权。  

根据判决互强制执行法 （‘REJA’）马来西亚法院能强制执行已注册于马来西亚
法院的外国判决。不过，这个机制只适用于在文莱，香港，印度，纽西兰，新加坡，英国和斯里兰
卡共和国的判决。  

至于执行仲裁裁决，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签字国。 

电脑化的新商业法院于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成立。新的商业法院将处理所有商业 案件 ，但不包括
知识产权和回教金融纠纷。 

 
 
 
 
 
 
 
 
 
 
Mohd Rasheed Khan               Ahmad Lutfi Abdull Mutalip 

资深律师                       阿兹米律师事务合伙人 

 


